
“后备监护人”可通过

委托监护和代理制度实现

作为 《民法典》 引入的创新性制度， 意定监

护制度允许成年人在意识清醒时， 对其自身失能

失智后的生活作出事先安排， 选定监护人， 从法

律层面为特殊老年群体的权益筑起了关键保障屏

障。

那么， 老人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能否参

照 《民法典》 第 33 条规定， 与被监护人共同签

署意定监护协议来预先指定后备监护人呢？

老人能否为美籍外孙

指定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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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协议确定监护关系

周斌：《民法典》33 条规定的意定

监护，虽以协商一致为构成要件，但从

法律定性来看， 其本质是法律明确认

可的监护方式之一。 无论是“具备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预先选定监护人 ”

的核心概念，还是“以书面形式确定监护

关系” 的实施方式， 均有清晰的法律界

定，不存在适用模糊性。

基于此，本案情形与第 33 条的适用

场景存在本质差异， 不应直接参照该条

款签订意定监护协议。 但按照“最有利于

被监护人”原则，有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

的个人或者组织， 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

居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可以担

任监护人；同时，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主

体之间，也可以协议确定监护人，且协议

内容必须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

具体到本案， 外公若能找到愿意担

任未成年人监护人的个人或组织，且

履行了“经未成年人住所地居（村）委

会或民政部门同意”的法定程序，那么双

方通过协议确定监护关系的行为，完全符合

法律规定，属于合法有效的监护安排。

此外，法律虽明确监护人需具备 “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 但高龄老人的行为能力认

定不应成为必经程序（除非存在明确争议）。

一方面，若将行为能力认定设为强制环

节，会导致程序繁琐、时间成本增加，不仅可

能延误监护关系的及时确立，还可能使未成

年人的权益处于临时无保障状态，不利于法

律关系的稳定；

另一方面，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村委员

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的制度设计，已从源头

对“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的落地形成保

障，无需再通过额外的行为能力认定程序重

复把关。

■主持人

祝黎明 徐汇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嘉 宾

金可可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 教

授

周 斌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检

察官

李辰阳 上海市普陀公证处公证员

祝黎明：我们来看这样

一则案例： 沈某某现年 81

岁， 其女儿于 2024 年因病

去世，留下沈某甲、沈某乙

两名未成年子女，均系美国

国籍，出生证明父亲栏为空

白，并经海牙认证。 据沈某

甲、沈某乙自述，自记事起

就与母亲、外祖父沈某某等

一同居住在上海，没有任何

男性以父亲的身份参与到

生活中。 该案经徐汇区检察

院支持起诉，徐汇区法院作

出生效判决，指定沈某某为

沈某甲、沈某乙的监护人。

81 岁的外公沈某某已

被确定为被监护人的法定监

护人，在此身份背景下，他能

否参照《民法典》 第 33 条规

定，与被监护人共同签署意定

监护协议？ 如何确保其选择的

后备监护人符合“最有利于被

监护人”原则？

金可可：本案特殊之处在

于，设定监护安排的主体并非

被监护人本人，此时法律适用

的逻辑需从“监护人的意思自

治”转向“被监护人的利益最

大化”。

因此，本案情形更宜参照

适用《民法典》第 29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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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整理： 徐汇区人民检察

院 战策 奉贤区人民检察院

曹瑞璇）

李辰阳： 我认为，《民法

典》 第 33 条不适用于本案，

第 29 条从文义或扩张解释

来看，同样无法直接适用，理

由有二： 一是该条主体仅限

父母， 且需是具备监护资格

的父母， 方可通过遗嘱为未

成年子女指定监护人， 本案

中沈某某不是被监护人的父

母。 二是该条受益对象限定

为子女， 本案则是外孙或者

外孙女安排监护，对象不符。

当然， 可以从我国法律

体系中探寻适配路径： 一是

委托监护。 《民法典》第 36 条

列举监护权撤销、 剥夺情形

时明确， 监护人若不能履行

监护职责， 应将监护部分或

全部委托他人行使， 若拒不

委托致被监护人面临重大健

康风险或财产损失， 可能丧

失监护权。 反推本案，如果预

见到未来肯定有丧失

监护能力或者死亡的

情形发生， 就应当事

先将监护职责附条件

委托他人来行使。 二

是借助代理制度。 依

《民法典》第 34

条 ， 监护人职

责包括代理被

监护人实施民

事法律行为 ，

公证实践中也

常运用持续性

代理授权。 《民

法典 》 第 174

条规定 ， 代理

人丧失民事行

为 能 力 或 死

亡， 若代理授权中明确代理

事项需继续实施或对被代理

人有利，代理不终止。 据此，

本案可通过《委托代理协议》

或 《委托监护协议 》解决 ，即

便监护人丧失能力或死亡 ，

监护职责的委托仍可有效。

最后， 从有利于未成年

人利益保护原则出发，《民法

典》第 29 条将主体限定为父

母，存在立法欠缺。

无论从立法本意还是社

会普遍认知来看， 多数人认

为对子女、 晚辈最亲近者的

安排，最符合未成年人利益。

因此， 尽管我国立法未明确

规定，但司法解释中，法院通

常会优先考量这类亲近者作

出的监护安排。

金可可：为平衡“制度灵

活性”与“风险防控”，需构建

配套制度体系， 具体可从三

方面推进： 一是后备监护人

的人身监护和财产监护相分

离， 后备监护人负责被监护

人的人身照料， 财产管理则

另设专门监控人或采用信托

方式， 避免单一主体掌控全

部权益；二是参照日本模式，

明确后备监护人的指定行为

需以“设置监护监督人”为生

效前提， 由监督人全程监督

监护人履职情况， 及时纠正

损害被监护人权益的行为 。

三是设定司法审查程序 ，规

定此类非父母指定的后备意

定监护， 必须经过监护法院

的实质审查并获得批准后才

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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